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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05年12月11日，中國時報人間燈火C4諾大標題“無力的身軀-打通網路天
地，”介紹的是重肌無力症患者林卿雅

不但架設網路商店，當起購物時尚項

鍊、手戒的老闆，更發揮網頁設計的專

才，與一群身心障礙者組成「形的工作

室」的感人故事。 

1988年，曾被拍成著名紀錄片「鐵肺
人生」的男主角馬克（Mark O'Brien9）

訪問當時全身癱瘓的史蒂芬‧霍金（「時

間簡史」的作者）。馬克必須長期倚賴

「鐵肺」而存活，也是位成功而且經濟

獨立的記者、作家、演說家。1982年畢
業於加州大學，1979年就開始寫作。“居家就業就是馬克最佳的選擇，”資深職業重
建諮商師Karen Topp Goodwyn 說：“對一個必須從鐵肺裡居家就業的男人，他混的
實在不錯7。”也就是說，文件記載，1988年時已有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 

到了2001年2月，美國布希總統揭櫫八十六億美金預算的「新自由來臨」（New 
Freedom Initiative）17福利政策中，有關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方面，關鍵性的主張

就是推廣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Promoting Telework），包括成立居家就業基金
（"Access to Telework" Fund），以提供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所需相關設備的補助。
協助身心障礙者以居家就業方式工作，儼然成為現在e時代，政府改善重度身心障
礙者就業困難最可期待的解決良藥！ 

 居家就業之定義  

Telecommuting與Telework兩個名辭，在國外常被交替使用。由於我國早已是資
訊產業大國，Telework在我國之處境，目前是萬事具備，但缺臨門一腳。十年來，
國內學政單位對此研究仍舊可用「寥寥可數」來形容，國人把Telework翻成在家辦
公、電子通勤、通信上班、通訊上班、遠距上班、遠端工作20、電子通勤、電傳勞

動28、居家就業34等不一而足，這翻譯名辭錯亂的情形，正反映出我國對此議題的

長期忽視。 

什麼是 “居家就業 ”（ Telework）？英文 Telework 一字的 “Tele”就是
“Telecommunication”的意思。傳統上，專家們認為居家就業一定要涉及藉由電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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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及電腦網路相結合的技術與環境，進行有關遠端資料存取運用的行為，這種必

要條件的目的即是為了屏除傳統在家代工式的作業模式31。就歷史的發展來看，

Telework確實是在資訊科技與網路環境較成熟後，才出現的一個名辭。 

歐美各國政府對居家就業的定義的並不完全一致，但大同小異，居家就業不外

就是： 

Telework：一種讓員工，在一週內選擇一天或一天以上，在員工自家或
在公司定點辦公室以外的場合工作的彈性工作方式；選擇Telework方式工
作的員工（也就是teleworker，即居家就業員工），以電話、電腦、網路、
其它方式，與公司保持聯繫並完成所賦予的工作8、34。 

在我國官方文件中，民國92年，居家就業一辭正式出現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局「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中程計畫」38。民國94年的「九十四年度委託辦理
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服務計畫」39裡（簡稱“九十四居家就業計畫”），針對身相

障礙者居家就業內涵明確規範如下： 

□居家就業模式  

(一)具有專業生產能力但尚無法創業者之中、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由
承辦單位以團隊方式協助提升其專業、行銷、管理的能力，以成立個人

工作室及創業為目標。 

(二)尚未具備至一般就業市場就業能力，且因行動限制、雇主僱用意願
不高、而無法就業者，協助尋找企業合作，以僱用、勞務承攬或外包方

式，提供全職或兼職在家工作機會。 

□居家就業職類  

電子商務、網頁製作或網路行銷、電話行銷、產品生產、 勞務承攬、‥‥
等。 

雖然在民國86年，勞委會委託學者進行的“電腦科技促進重度脊髓損傷者居家就
業相關模式”研究報告中，將「居家就業」34定義為一般所謂的「Telework」，但
目前勞委會最新文件（上述民國92年38與民國94年39勞委會文件）並未宣稱「居家

就業」就是一般所謂的「Telework」。 

就內涵與背景來分析，目前勞委會所說的「居家就業」，著重在於「家裡」是

工作的場所，並沒有嚴格限制工作中是否需要應用或倚賴電腦網路；但是反過來

說，國外所謂的「Telework」著重在於「非公司固定辦公室」是工作的場所，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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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應該運用到電腦網路等電訊科技。仔細分辨，國內外對居家界業的界定，

互有交集但不包容。以下本文中提到「居家就業」時的內涵，將遵循目前國內國

外的實況，請讀者自行注意分辨，以免造成混淆。 

 居家就業之緣起與影響  

早在 1970 年代，資 訊與通 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ICT）與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s）啟蒙階段，美國即出現
Telecommuting12名辭，在二十一世紀初網路公司全盛期，Telecommuting更成為全
球白領階級中最夢想的工作型態20。 

居家就業的好處不勝枚舉2，5，居家就業無論是對個人、企業、甚至國家都會帶

來好處，譬如生產力提高、能源節省、空氣淨化、節稅、空間節省、費用節省、

人才招募、留住人才等。光是美國就拜居家就業之賜，全國企業生產力因此提高

15%（Siemens，Compaq ）到43%（American Express）4。 

居家就業到底有多吸引個人？有人觀察到，居

家就業甚至有助促進夫妻感情、維繫家庭幸福5。

許多報告顯示居家就業能吸引高級人才，相對的

也代表較高的薪資。2003年1月公佈的一個美國
1,400名財務長抽樣大型調查的報告中顯示，46%的人說居家就業是除了高薪以外
第二個吸引資深財務人員的誘因，而33%的人認為居家就業是第一誘因9。 

由於Telecommuting不同於傳統工作的固定雇主、固定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地點
等特質，影響工作者關於職業災害、退休金、資遣費、社會保險、弱勢族群的工

作機會、加班費、休假等諸多問題；另一方面，國外許多民間、官方的研究與經

驗，證明完善的Telework環境與政策，將有助於整個國家的生產力的提升與生態環
保的改善，至今世界許多先進國家與歐盟已經制訂完備的Telework國家政策13、14、

16、19。 

 相關工作模式的比較  

依前述定義，居家就業應是企業（包括政府）內部可供員工選擇的一個工作方

式。時下一些與居家就業相關或類似的名辭，在此分別簡單說明之： 

家庭代工：家庭代工者與勞務提供者，並沒有雇佣的關係。家庭代工往往也是

低工資、高勞力、不穩定的一種工作。 

SOHO（Small-Office / Home-Office）：指的是在家工作及小額創業，行業涵蓋
創意、資訊、諮詢等專業形態以及開店、加盟等業務形態，自己就是老闆，也可

能會有少數的員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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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根據我國SOHO協會的定義，工作室是SOHO的一種37。成員之間，一

般沒有SOHO族內部明確的權力架構，工作室比較像是平行分工的工作團隊。 

虛擬團隊（virtual team）：虛擬團隊的組員，利用網路資訊、無線寬頻、視訊
語音，結合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組織、不同專業的成員，以分工明確、權

責分明合作原則，共同達成團隊既定目標32。是否有公司組織與制度，並非虛擬團

隊的必要條件。為了一個隨機的目標，虛擬團隊可以在網路中，迅速形成。隨著

目標達成，虛擬團隊可能隨之解散，也可能繼續共赴新的目標。虛擬團隊可以互

相結合，成員也可能時常增減。 

一般工作室成員之間，彼此熟識，往來密切，與虛擬團隊的特質不同。虛擬團

隊成員之間並不熟識，幾乎都不曾認識，而且團隊運作中，充分倚賴網路，幾乎

不需見面。虛擬團隊這種呼之即起、呼之而去的特性，無法避免一些操作上的困

難。陳若玲32即指出虛擬團隊中常見的困難有：個人擁有的知識在組員間不易相互

學習、團隊經驗的不易傳承、此外也容易發生有成員藏私的缺憾。因此建立團員

共識、彼此互信、有效的品管，是虛擬團隊領導者重要的管理課題。 

 國內外居家就業的演進與現況  

  我國現況  

企業對危機與機會都有極高的敏感度，我國政府迄今沒有明確的居家就業政

策，間接影響到國內企業中，內部有制訂居家就業制度者，這制度反而變成企業

內部的機密，不需公開或張揚，因為政府沒有相關規定需要遵循，也沒有任何相

關獎勵或福利可申請。 

民國92年，SARS肆虐，居家就業的相關訊息開始在報章雜誌中被披露，例如： 

 “SARS疫情讓上班族心慌慌，擔心出外可能增加感染機率…”，斗大的「在家打
天下」五字標語，民國92年，五月五日報紙半版新聞報導的標題27。同年三月三十

一日，惠普在亞太區辦公室，發出一封業務維續計畫的規劃草案，迅速地，七天

後（即四月七日），台灣惠普將台北辦公室分成三組人馬，彼此完全隔離，其中

一組在家上班26。 

今年（民國94年）禽流感病似乎來勢洶洶，雖然報章媒體陸續有許多報導，但
由於國內尚未有公開確認案例，至今依舊沒有看到政府或企業認真地在談居家就

業這議題。“九十四居家就業計畫”是政府首次關於居家就業的方案，可惜只是

侷限在改善重度身心障礙就業困難的辦法，跟國家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毫無關係。 

  歐美國發展與現況  

早期居家就業並非為身心障礙者所發明的，而是發源於大型企業內部，為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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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環境變化，提升競爭力考量所發展出來的新工作模式，到後來，演變成各國不

同之國家居家就業政策14、16，一方面提供公務人員不同的工作模式選擇，另一方面

藉由制訂獎勵或懲罰的制度，以鼓勵民間企業推廣員工居家就業政策。 

※  美國  

美國勞工部的一份報告「居家就業與21世紀的新工作地點」18對居家就業概論有

很完整的介紹。加州是美國最早制訂居家就業政策（Telework Policy）的一州，於
1988年1月，加州成功實施公務人員居家就業的前導方案（Pilot Program），隔年
十月十七日，加州舊金山發生大地震，居家就業成為加州政府員工緊急的工作替

代方式。加州居家就業13的戲劇性發展，引起美國政府重視，開始把居家就業策略

列入國家交通相關政策之一8。 

估計在2000年，美國就有二千三百六十萬人居家就業，到了2004年，這數字會
到達四千萬人。從2001年起，美國聯邦政府15、19將提供25%以上合格的聯邦員工居
家就業的選擇，然後逐年增加25%，也就是在2004底，每一位合格的聯邦員工都有
權力選擇居家就業。 

※  歐盟  

1997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探討在資訊社會中勞工與社
會的新議題，並開始積極研擬歐盟居家就業的相關政策，包括在委員會內可

行的居家就業措施，並從自1998年中起，啟動居家就業前導計畫（Telework 
Pilot），每兩年全面評估一次成果。 

 2001年4月歐盟委員會通過協議，將居家就業工作模式列入勞動安全保障
範圍，含蓋勞動法、社會保險以、健康與安全、訓練與各種權力福利等面項
20。在2002年七月，歐盟委員會，進一步將居家就業視為是雇主企業現代化
的手段與雇主改善生活與工作之平衡與提升工作自主權的方法。2004年5月1
日，歐盟委員會開始實施全新的就業規定（new Staff Regulations），居家就業被納
入歐盟人力資源管理與建構委員會E化（e-Commission）的重要手段。 

北歐，尤其是丹麥、德國、盧森堡三國，一直是是全球居家就業程度最高的區域
2、23。2004年，歐盟估計89%企業已經在使用網際網路（Internet）。歐洲促進生活
與工作條件基金會（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估計在2010年，歐洲會有一千七百人居家就業。 

 身心障礙者與居家就業  

  重度身心障礙者需要居家就業  

每位重度身心障礙者，往往有個別不同、無法克服之客觀與主觀困難。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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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身心障礙者而言，居家就業就是唯一的選擇。 

身心障礙者如有：容易疲勞、需要看護、不能久坐、倚賴醫療器材維生等問題

時，根本不適合在一般公司辦公室裡工作。有些免疫力不足的人，或對環境敏感

的人，譬如：聲音、光線、氣味、化學等，居家就業就是合理可行的選擇。 

對許多重度身心障礙者而言，往往無法克服交通困難，居家就業將注定是最理

想的選擇。對有些精神及心理障礙的人，與其無法勉強他們去一般公司工作，不

如考慮居家就業的可行性。 

在現今網路電訊發達之際，居家就業是所有身心障礙者貢獻社會一己能力，可

行、合理的就業方法。結合網路科技與居家就業，讓我們得以專注於重度身心障

礙者的「能力」，而無視其身上的「障礙」。 

  居家就業政策與身心障礙福利法之關係  

以美國為例，是先有國家的居家就業政策後，再針對身心障礙國民所需，提出

相關促進方案與福利措施（如「新自由來臨」計畫），以協助身心障礙者順利進

入居家就業的系統之中。這種發展，在歐美國家皆然。可以說居家就業是主流社

會的工作方式之一，而「新自由來臨」計畫是協助身心障礙回歸主流的一種積極

辦法。 

國外一般在談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時，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是一份有保障、薪

資的工作，有明確的雇主，享受與同公司其它員工一樣的福利。 

當企業、政府腦海中已有居家就業是一般員工一個合理可行的工作模式之概

念，而且已經累積足夠、成功的居家就業辦法實施經驗後，要企業主、政府來接

受讓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是一件順水推舟的事。反之，在目前一般企業主普遍

欠缺對居家就業的認識，同時又缺乏政府的積極鼓勵措施，要說服一位企業主用

居家就業模式來雇用一位重度身心障礙者，並非容易。 

 美國促進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的辦法 

促進身心障礙者成功居家就業，需要許多因素的配合。1998年，美國政府通過
殘障科技法案，規定政府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必要之輔助科技。美國政府人事局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於1999年十月，推出聯邦政府雇用身心障礙者
計畫。 

同一年，1999年，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依據美國身心障礙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正式界定居家就業為一種身心障礙員工可以選擇的一種合理的安排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也就是說，居家就業是職務再設計 6（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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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ion）可用的手段之一。 

在美國，若一個企業原本就有企業內部居家就業辦法，依據ADA規定，自然不
能排除身心障礙員工比照一樣的辦法工作。前述EEOC之界定的積極意義是，原本
沒有企業內部居家就業辦法的企業，雇主依法在可容忍（durable）的情況下，必
須允許身心障礙員工選擇居家就業的要求，因為自此居家就業是ADA認可的一種
「合理的安排」。 

  新自由來臨特別重視居家就業的配套鼓勵方案  

布希在2000年6月總統競選時，提出美金八億八千萬的社會福利計畫，用以幫助
在家工作（居家就業）的輪椅族，實現「全面、獨立、有生產力的生活」理想的

政見。 

當選後，，2001年2月，美國布希總統正式公布八十六億美金預算的「新自由來
臨」（New Freedom Initiative）17福利政策中，其中有關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方面，

關鍵性的主張就是推廣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Promoting Telework），包括下列
幾項工作： 

 成立居家就業基金（"Access to Telework" Fund），以提供身心障礙者
居家就業所需相關設備的補助。以此基金為基礎，目前全美國有20個
相關計畫在進行中。在2004年，布希更提撥出二億美金預算，以補助
身心障礙者為了居家就業所需而採購的電訊設備費用21。 

 為了鼓勵企業捐贈電腦與網路資源，提供給居家就業員工使用，政府
將給予企業免稅（tax-free）的優惠。 

 取消勞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的住屋安全衛生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FA）對以家為辦公地點的嚴格規
定與限制（1999年11月，OSFA公布），以增進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的
機會。同時在2003年，政府展開兩年大規模的研究調查，以瞭解並研
擬協助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的相關因素與方法。 

美國聯邦政府雇有五百萬的員工，布希責求其政府配合「新自由來臨」計畫，

率先成為民間企業之模範雇主。今年（民國94年））十月底，EEOC發表了“政府
雇用身心障礙者的努力措施” 調查報告，詳細列舉了美國九大洲的相關措施與辦
法22，居家就業的痕跡處處可見。 

  官方針對居家就業所設計的工具  

2003年2月，EEOC針對應聘用身心障礙者的企業如何與身心障礙員工一起討論
是否要居家就業，設計出一份檢查要項表，包括以下幾點建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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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沒有居家就業政策的企業是否需要為身心障礙員工考慮居家就業的需求？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企業可以提供其它一樣有效而且可以解決身心障礙者

困難的方案，居家就業就不是唯一的選擇。 

2. 雇主如何判斷一個身心障礙員工是否需要居家就業？ 

居家就業的需求應由身心障礙者主動提出，並與雇主做雙向充分溝通。員工應

讓雇主瞭解為何需要居家就業，同時如何在家可以完成工作。雇主可以提出其

它解決方案。 

3. 雇主如何判斷一個工作是否可以在家完成？ 

首先雙方先要確定工作關鍵內容（essential job functions），為了在家工作，必
要時，稍微的調整工作內容應是雇主需要考慮的。工作關鍵內容必須能在家完

成，才可以說居家就業是種合理的安排。 

一些與原本工作相關的活動是否依舊可行？仍然需要加以考慮，譬如說一旦居

家就業後，員工的績效是否可以評估、是否仍可與相關同仁互動配合、原工作

是否需要使用到放置於公司的工具與文件等。若仍有需要維繫與同仁接觸時，

考慮部分時日到公司上班的居家就業模式也應該列入考慮。 

4. 身心障礙者可以幾天在家工作？ 

員工不應居家就業而影響到雇主的生產力，雇主與員工應該討論一個可行的居

家工作時程方案，可以是每週固定一天、二天或五天，也可以是彈性的在員工

身體出現狀況時才在家工作。 

 歐盟促進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的辦法 

聯合國從1992年起，制訂12月3日為身心障礙者自由日。1996年起，歐盟開始將
同一日訂為歐洲的身心障礙者自由日。歐盟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有三大主要策

略：(1) 制訂歐盟反歧視法案；(2) 提供無障礙環境讓身心障礙者展現能力； (3) 在
公共議題中重視讓身心障礙者回歸主流社會的相關議題。 

歐盟於2004年訂定2004～2010年長期的歐盟身心障礙者公平就業行動計畫
（EU Action Plan for Equal Opportuniti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每年在身
心障礙者自由日召開論壇並公布當年實施狀況。 

在今年（2005年）日由日論壇中，歐盟委員會公布未來第二階段，2006年～2007
年，改善身心障礙者生活並能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目標，包括：增進中小企業主

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善用歐盟社會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以促進身心障
礙者就業、接受職業訓練及獨立生活。為實現這兩項目標，歐盟提出四大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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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包括：加強各種宣導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高品質的支持與服務、, 提供並改
善歐盟無障礙的公共空間與活動。  

※  成功案例：PORCIDE 

1997年～2000年，歐洲幾個民間私人企業，包括TELEMANutenção (提供計畫指
導與技術協助)、Portugal Telecom (提供電訊基礎環境與)、Telepac (提供網際網路
帳號)、Edson Comunicação (提供行銷與廣告服務)、Hewlett Packard Portugal (提供
硬體) and Microsoft Portugal (提供軟體)，共同推動有名的PORCIDE（Projecto 
Original de Capacidades Integrando Deficientes na Economia）。 

PORCIDE成功培訓20名身心障礙者，充分運用資訊工具與電訊環境，成功以在
家就業方式工作。PORCIDE最複雜的案例是成立一個五人（都是身心障礙者）的
工作團隊，在家透過電話，為設在葡萄牙的微軟公司提供客戶線上服務。微軟接

獲的詢問電話會自動被轉接給五人之一。這五位工作者都配有兩台電腦，一台用

來測試客戶的問題，另一台用來處理一般的事務。由於PORCIDE的成功，這計畫
持續獲得企業支持，客戶涵蓋前25大企業，並獲得97%的滿意度。 

 近年來我國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的發展  

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中程計畫  

民國92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公布「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中程計畫」
38，提到部分重度肢體障礙者應可採支持 性就業、居家就業或庇護性就業，惟類

此模式尚待開發。 

關於居家就業服務部分包括下列幾點規劃： 

1. 訂定補助辦理居家就業服務計畫，並推動居家就業服務，92年協助居家就業

10人，93年20人，94年30人，95年40人。 

2. 設置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協助居家就業，93年置4人，94年5人，95年7人。 

3. 辦理居家就業服務觀摩活動，93年起每二年辦理一次。 

4. 督導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創業補助。 

5. 開發中途致殘居家就業職類。 

  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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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4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推出「九十四年度委託辦理身心障
礙者居家就業服務計畫」（簡稱“九十四居家就業計畫”），開宗明義指出此計

畫的目的在於：「促進中、重度以上有工作潛能之身心障礙者就業，經由公開徵

選補助承辦單位辦理居家就業服務。對於無法久坐或外出，致不易進入一般性職

場或無法創業之中、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提供適性之居家就業服務，以擴增就

業機會，進而能自立更生。」 

“九十四居家就業計畫”的服務對象包括：由於身體機能障礙，無法久坐或外

出，不易進入一般性職場，但可在他人協助下，於家中工作之中、重度以上身心

障礙者。 

針對承辦“九十四居家就業計畫”的各單位，勞委會明訂應辦下列事項： 

（一）建立輔導團隊，訂定輔導機制。 

（二）辦理居家就業者開案評估，含職業能力及輔助器具需求評估，並為每一個

案擬定個別化的居家就業服務計畫。 

（三）建立居家就業者溝通平台。 

（四）辦理居家就業者專業能力的培訓，以提升其時間管理、財務管理、業務管

理、行銷管理、客戶服務及生產等能力，並擬定個別化的居家訓練計畫。  

（五）開發案源及工作機會。 

（六）建立管銷機制及作業流程。 

（七）建立居家就業服務支持系統，增進其穩定就業。 

（八） 協助居家就業者結合社區資源，參與社區活動，增加其社會互動機會。 

（九）辦理居家就業訪視輔導及座談會並做紀錄。 

（十）俟輔導期結束後，輔導居家就業者就業或創業。 

（十一）如輔導個案薪資所得連續三個月達資本工資(15840元)以上，應予結案，

惟原承辦單位仍應提供後續之諮詢服務。 

由於我國政府迄今沒有居家就業政策，所以也沒有任何促進方案或福利措施，

來鼓勵企業雇用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而居家就業也尚未納入我國職務再設計可

行方案之內，當然因此政府也沒有率先來雇用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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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案例：   

民國86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完成我國首次重度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模式的研
究34，全程透過網路，培訓出我國第一個居家就業六人團隊-領航員工作室。四年
後（民國90年），中華民國輔助科技促進職業重建協會推出培訓居家就業重度身
心障礙者工作團隊的飛鷹計畫，以一年的時間，培訓七位重度身心障礙者（一位

為極重度器官障礙需呼吸器養護、六位為頸椎脊髓損傷四肢癱瘓需居家看護），

運用網際網路來溝通協調，以在家就業方式，各自在家、共同合作所有的工作。

協會化身為虛擬的企業與雇主，提供飛鷹人所需的在職訓練、負責必須出面接洽

的業務、還有維持營運中心電腦網路的順暢運作29。 

近年來，飛鷹人伙伴陸續獲得內政部金鷹獎、台北市模範勞工、全國模範勞工、

資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網頁設計第一名等殊榮。透過周全與艱辛的培訓計畫

與管理系統，加上重度身心障礙者本身的毅力與努力，飛鷹計畫展現了在目前環

境下，重度身心障礙者以居家就業模式，依舊可以有競爭性的專業產能。 

“九十四居家就業計畫”中補助八個單位，各自發展出不同型態與內容的居家

就業服務方案，累積許多寶貴的經驗，在這本手冊中有詳細記載。 

 結語  

克服愈艱難的任務，愈需要縝密的策略思考與穩健的進展軌跡。只要能有切中

要害的政策配合，企業以居家就業模式雇用重度身心障礙者，將會是個雙贏的結

合。企盼政府能儘速制訂官方的居家就業政策，同時協助企業做好雇用身心障礙

者居家就業的事前準備，如設計：居家就業申請表、身心障礙者自我評量表、居

家就業辦公檢查表、居家就業雇用合約、居家就業管理規範、居家就業計畫範本

等。能讓有工作能力之重度身心障礙者順利就業，貢獻社會國家，乃象徵國家進

步之標竿。我國福利資源豐富、網路環境成熟、企業政府電子化程度高，已具實

施居家就業方案之充分條件。相信，我國與外國沒有兩樣，總有一天，居家就業

將是許多我國重度身心障礙者成功就業重要之所繫。 

居家就業畢竟是科技發達時代的產物。就提供身心障礙者新的工作方法角度來

看，居家就業確實是成功運用科技在身心障礙職業重建的精彩案例，但是從更廣

更久的社會歷史發展來看，期待科技發展在提供身心障礙者更多工作機會的結果

卻往往是令人有些悲觀的30。透過政府主導相關政策，民間企業制訂內部相關辦

法，全民資訊水準提升，我們寧可相信，在展望居家就業的未來發展，身心障礙

者確實是可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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